臺北市99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空手道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9月2日北市教體字第09934160900號函辦理。

二、宗    旨：為提倡全民體育推展各級學校空手道運動，以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培養奮發向上積極進取之精神。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六、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月7日至1月9日（星期五、六、日）。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活動中心4樓（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8號）。
八、比賽項目及組別

（一）形團體錦標

1. 國小男子組

2. 國小女子組
3. 國中男子組
4. 國中女子組
5. 高中男子組
6. 高中女子組 
（二）形個人錦標
1. 國小男子甲組（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2. 國小男子乙組（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3. 國小男子丙組（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4. 國小女子甲組（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5. 國小女子乙組（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6. 國小女子丙組（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7. 國中男子甲組 

8. 國中男子乙組

9. 國中男子丙組

10. 國中女子甲組

11. 國中女子乙組

12. 國中女子丙組

13. 高中男子甲組

14. 高中男子乙組

15. 高中男子丙組

16. 高中女子甲組

17. 高中女子乙組

18. 高中女子丙組

            ※低年級（一、二年級）中年級（三、四年級）、高年級（五、六年級）
（三）對打個人錦標

1. 國中男子甲組（分五級體重如附表）

2. 國中女子甲組（分三級體重如附表）

3. 高中男子甲組（分五級體重如附表）

4. 高中女子甲組（分四級體重如附表）

5. 國中男子乙組（分四級體重如附表）

6. 國中女子乙組（分三級體重如附表）

7. 高中男子乙組（分四級體重如附表）

8. 高中女子乙組（分三級體重如附表）
九、參賽資格：
（1） 學籍規定：
1. 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小學在籍男、女學生得報名參加。
2. 參賽選手，以99學年度第1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即在代表學校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在國中修業3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部。

3. 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1年以上之學籍者（98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即在組隊單位就學，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如原就讀之學校係因教育部諭令停招或解散之學生，則得不受此限，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4. 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國民中小學以所屬各縣市政府公布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
（2） 參加比賽之選手，報名及比賽時該生學籍均需設於臺北市且在該校就學一年以上者，即符合參賽資格。
（3） 年齡規定：
1. 國中部：限83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2. 高中部：限80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4） 甲組需取得初段以上（國中、高中需取得青少年段、七年級生可使用兒童段、國小組需取得兒童段以上），乙組需取得三級以上、丙組需取得四～六級方可參賽。

十、報名人數：

（一）形團體錦標（每校限報三隊、需取得三級以上方可參賽）

（二）形、對打個人錦標（每校每組/每量級限報六人，不得重複）
十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99年11月26日（星期五）截止。(郵寄以郵戳為憑，
                聯絡箱或親自送達以截止日為限。)
十二、報名方式：

（1） 請至下列網址：http://163.21.31.18/~kon/index.php 線上報名填輸相關表件。
（2） 輸入完畢，請將報名表在線上直接列印，印出完畢確認資料無誤，請相關單位核章後連同段、級證書影本，於99年11月29日（星期一）前寄達本校，或以教育局聯絡箱遞送，或親自送達，始完成報名程序。
（3） 報名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體育組（114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8號），    連絡電話：2797-7035轉206、208  傳真：87976327。
十三、比賽制度：
（一）個人賽採巴西式賽制，惟每組報名人數不足六人採單淘汰制，每組報名人數不足三人時取消比賽(國中、高中甲組不足5人採循環賽)。 

（二）國小甲組預賽、複賽【平安初段～鐵騎初段、，剛柔流：太極上段二、太極中段二、太極下段二、太極掛擋、太極迴旋擋、擊碎二，由裁判抽籤，前四名（松濤流：自選觀空大、慈恩，糸東流：征遠鎮、拔塞大，剛柔流：碎破、十八）】；國小團體形預賽、複賽基本形自選，前四名需打指定形，所有形均不可重複。

（三）乙組預賽、複賽平安初段～平安五段，（剛柔流：太極上段二、太極中段二、太極下段二、太極掛擋、太極迴旋擋）由裁判抽籤，前四名（自選鐵騎初段、觀空大、慈恩，糸東流：內步進初段、征遠鎮、拔塞大，剛柔流：擊碎二、碎破、十八）不可重複。

（四）丙組平安初段～平安五段，剛柔流：太極上段二、太極中段二、太極下段二、太極掛擋、太極迴旋擋，由裁判抽籤、不可重複。

十四、競賽規則：採世界空手道聯盟所訂之最新比賽規則實施。

十五、賽程抽籤：
（1） 日期：99年12月7日（星期二）上午九點整。

（2） 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體育組。

（3） 未出席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六、裁判、領隊會議：
（一）裁判會議100年1月7日（星期五）上午八時。

      領隊會議100年1月7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二）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活動中心四樓。

  （三）凡大會一切相關事宜及比賽規則修訂事項，均於領隊會議時宣布，不再

        另行通知。
十七、獎勵：
（1） 各組第一名至第三名頒給獎牌乙面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六名頒發獎狀。（各組參加人數超過16人取前八名）

（2） 團體總錦標甲組第一名至第三名頒發獎盃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六名頒發獎狀，乙組總錦標第一至六名頒發獎狀乙禎。
（3） 團體總錦標男女組分開計分、第一名七分、第二名五分、第三名四分、第四名三分、第五名二分、第六名一分。

（4） 團體總錦標採計方式：

1. 國小組為甲、乙、丙組積分總和。

2. 國中、高中組分甲組、乙組（含乙、丙組）積分總和。

3. 比賽積分總和，總分相同時以各校獲得金牌數多者為優勝、若金牌積分相同時，則以獲得銀牌數多者為勝，若再相同則以獲銅牌數多者為勝，以此類推。

（5） 各組優勝隊伍相關人員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規定敘獎。
十八、申訴

（1） 有關資格之申訴由領隊向裁判長提出申請書，須於該場比賽前提出，比賽開始後概不受理。

（2） 技術上的異議一律不接受。

十九、附則

（1） 教練得進入比賽場，但須著運動服並坐於己方角落所準備之座椅。

（2） 比賽用具（護胸、面罩、護陰、拳套、護齒、護脛、護腳背、紅、藍帶）需自備。

（3） 參加比賽選手必須穿著空手道衣。

（4） 比賽所需經費由參賽單位自行負責。

（5） 參賽學校應指定公私立綜合醫院檢查，認定性別及身體狀況可參加劇烈運動者(證明書留存學校備查) ，並於運動員保證書具結，方可報名參賽。

（6） 100年1月7日比賽當日選手請於上午八時三十分在比賽場內向競賽組報到；參加對打比賽的選手憑學生證進行過磅，未攜帶學生證者不得過磅，於比賽當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試磅，八時至九時進行過磅，逾時未過磅者取消比賽資格（過磅以一次為限，未通過者取消比賽資格），選手過磅時禁止飲食並限制無關人員（包括教練、裁判、家長）進入過磅室。

（七）選手資格不符規定者取消比賽資格。

二十、本項比賽國中、高中甲組獲得前三名選手得以代表臺北市參加10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但實際參加隊伍仍須由教育局召開選拔委員會決定之。

二十一、國、高中甲組對打體重如有變更，以100年全中運大會公布之重量為依據。

二十二、本競賽規程報請教育局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十九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空手道錦標賽甲組對打體重分級表

	組別
	級 別
	體                           重

	高中男子組
	一
	體重55公斤以下（含55公斤）

	
	二
	體重55.01公斤至61.00公斤

	
	三
	體重61.01公斤至68.00公斤

	
	四
	體重68.01公斤至76.00公斤

	
	五
	體重76.01公斤以上

	高中女子組
	一
	體重48.00公斤以下（含48公斤）

	
	二
	體重48.01公斤至53.00公斤

	
	三
	體重53.01公斤至59.00公斤

	
	四
	體重59.01公斤以上

	國中男子組
	一
	體重52.00公斤以下（含52公斤）

	
	二
	體重52.01公斤至57.00公斤

	
	三
	體重57.01公斤至63.00公斤

	
	四
	體重63.01公斤至70.00公斤

	
	五
	體重70.01公斤以上

	國中女子組
	一
	體重47.00公斤以下（含47公斤）

	
	二
	體重47.01公斤至54.00公斤

	
	三
	體重54.01公斤以上


九十八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空手道錦標賽乙組對打體重分級表

	組別
	級 別
	體                           重

	高中男子組
	一
	體重55公斤以下（含55公斤）

	
	二
	體重55.01至65.00公斤以下

	
	三
	體重65.01至75.00公斤以下

	
	四
	體重至75.01公斤以上

	高中女子組
	一
	體重48.00公斤以下（含48公斤）

	
	二
	體重48.01公斤至55.00公斤

	
	三
	體重55.01公斤以上

	國中男子組
	一
	體重50.00公斤以下（含50公斤）

	
	二
	體重50.01公斤至60.00公斤

	
	三
	體重60.01公斤至70.00公斤

	
	四
	體重70.01公斤以上

	國中女子組
	一
	體重46公斤以下（含46公斤）

	
	二
	體重46.01公斤至53.00公斤

	
	三
	體重53.01公斤以上


